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的通知 

（环办土壤函[2017]198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根据《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环管〔1994〕140 号）和《中国严格限

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2018 年）（环境保护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2017 年第74 号），我部对有毒

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进行了调整，现予以印发。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凡申请办理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的企业，应填报新的

申请表格，详见附件。《关于调整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记证及相关申请表格的通知》（环办函

〔2010〕15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1.有毒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及填表说明 

 

  2.有毒化学品出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及填表说明 

 

  3.进口汞的用途信息表格及填表说明 

 

  4.进口汞的来源信息表格及填表说明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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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有毒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 

本栏目由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填写 

受理号   接收日期   

审核人   补正日期   

校对人   受理日期   

总申请份数   总申请数量   

 

以下信息由申请单位填写 

A 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A1.声明  

我声明，本单位所填写的申请表内容及提供的有关附带资料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正确的；保证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及相关要求，并如实记录严

格限制的化学品流向和数量信息，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提供资料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联系人必须在下面空白处用黑色或蓝色签字笔手工抄写“本签署人已阅读并接受本栏声明的全部内容。”

本表才生效： 

   

联系人签名：        日期： 

A2.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A3.注册地址   

A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5.海关代码   

A6.法定代表人姓名   

A7.企业性质 □实际使用企业  □贸易企业 

A8. 联系人信息 

（1）姓名   

（2）身份证号码   

（3）电话   

（4）传真   



（5）电子邮件   

（6）通信地址   

（7）邮政编码   

A9.申请日期   

A10.备注   

B 部分：进口信息 

B1.化学名称 

中文化学名称   

英文化学名称   

B2.商品名称 

中文商品名称   

英文商品名称   

B3.其他名称 

中文其他名称   

英文其他名称   

B4.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登记号   

B5.商品编码   

B6.商品类别 □POPs 类 □汞 □鹿特丹公约管制类 

C 部分：以下信息栏中信息一致时，只需填写一页，如有不同，需重新填写。 

C1.纯度   C2.杂质成分   

C3.进口数量   C4.申请份数   

C5.进口用途   

C6.进口报关口岸及关区代码   

C7.包装方式   C8.贸易方式   

C9.原产国（地区）   

C10.起运国（地区） C11.合同号   

C12.外商名称   

C13.总申请进口数量   

C14.总申请份数   

C15.预计进口日期   

D 部分：实际使用企业信息（由贸易企业填写） 

D1.实际使用企业名称 （单位公章） 

D2.实际使用企业注册地址   



E 部分：证明材料 

E1.证明材料清单（使用企业提供） 

进口合同、用途证明（环评审批材料、销售合

同等）、管理台账、财务票据，以及历次进口

的数量、流向和使用情况等。 

E2.证明材料清单（贸易企业提供） 

进口合同、向实际使用企业销售的合同、用途

证明（环评审批材料、产品销售合同等）、管

理台账、财务票据，以及历次进口的数量、流

向和使用情况等。 

 

  注：可按以上格式附页。 

有毒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 

填 表 说 明 

 

  A 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A1.声明：联系人仔细阅读声明内容、用黑色或蓝色签字笔手工抄写双引号内文字：“本签署人已阅读

并接受本栏‘声明’的全部内容。”并签名确认。 

  A2.单位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内）进口单位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并加盖

公章。 

  A3.注册地址：填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的“住所”项。 

  A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进口申请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5.海关代码：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中的“海关注册登

记编码”项。 

  A6.法定代表人姓名：填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的“法定代表人姓名”项。 

  A7.企业性质：就申请本次有毒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的化学品进口情况，勾选实际使用企

业或贸易企业。 

  A8.联系人信息： 

  （1）姓名：本份申请的联系人姓名。 

  （2）身份证号码：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中的“公民身份号码”项。 

  （3）电话：联系人的固定电话及（或）手机号码。固定电话填写格式为：区号-电话号码-分机号

码。 



  （4）传真：填写格式为：区号-传真号码-分机号码。 

  （5）电子邮件：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6）通信地址：要求写明所在省、地市、县、乡以及具体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信信箱

号码。 

  （7）邮政编码：要求写明所在省、地市、县、乡以及具体街道和门牌所对应的邮政编码。 

  A9.申请日期：填写申请表的日期。 

  A10.备注：进口放行单的领取方式，领取方式为邮寄、自取或到付。 

  B 部分：进口信息 

  B1.化学名称 

  中文化学名称：按《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中的名称填写。 

  英文化学名称：按美国化学文摘社名中的名称填写。 

  B2.商品名称 

  中文商品名称：申请进口的有毒化学品的中文商品名称，可填写进口的有毒化学品的中文注册商品名

称。 

  英文商品名称：申请进口的有毒化学品的英文商品名称，可填写进口的有毒化学品的英文注册商品名

称。 

  B3.其他名称 

  中文其他名称：申请进口的有毒化学品的中文其他名称，如无其他名称，请填“无”。 

  英文其他名称：申请进口的有毒化学品的英文其他名称，如无其他名称，请填“无”。 

  B4.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登记号：申请进口的有毒化学品的美国化学文摘社登记号。 

  B5.商品编码：申请进口的有毒化学品的 10 位商品编码，按海关通关系统《商品综合分类表》填写。 

  B6.商品类别：按照《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中的分类，勾选 POPs 类（受《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及其相关修正案管控的化学品）、汞、鹿特丹公约管控类（受《关于在国际

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管控的化学品）。 

  C 部分：商品详细信息项 

  C1.纯度：进口产品中该有毒化学品的百分含量。 

  C2.杂质成分：进口产品中除该有毒化学品外的其他成分。 

  C3.进口数量：每张放行单的申请数量，计量单位按报关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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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申请份数：信息项（C1-15 项）一致的放行单的申请份数。 

  C5.进口用途：有毒化学品进口的具体用途。 

  C6.进口报关口岸及关区代码：按海关关区代码表填写，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C7.包装方式：本批进口有毒化学品的包装方式，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C8.贸易方式：按海关贸易方式代码表填写，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C9.原产国（地区）：原产国（地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关于执行〈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的规定》以及海关总署关于各项优惠贸易协

定原产地管理规章规定的原产地确定标准填写，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C10.起运国（地区）：本批进口有毒化学品的起运国（地区），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C11.合同号：本批有毒化学品进口合同的合同号。 

  C12.外商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外出口商的名称，即有毒化学品进口合同中卖方单位名称。 

  C13.总申请进口数量：本份申请表申请的总进口数量。 

  C14.总申请份数：本份申请表申请的放行单总份数。 

  C15.预计进口日期：本批进口有毒化学品的计划进口时间，可填写时间范围。 

  D 部分：实际使用企业信息（由贸易企业填写） 

  D1.实际使用企业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内实际使用企业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

写，并加盖公章。 

  D2.实际使用企业地址：填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的“住所”项。 

  E 部分：证明材料 

  E1.证明材料清单（使用企业）：证明符合登记条件的各类证明材料明细，包括但不仅限于进口合

同、进口使用用途符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或《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中允许用途

的证明、历次进口的数量、流向和使用情况等。 

  E2.证明材料清单（贸易企业）：向下游实际使用企业预售合同、历次流向和数量，及 E1 项所需的资

料。 

 

  附件 2 

  有毒化学品出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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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填写 

受理号   接收日期   

审核人   补正日期   

校对人   受理日期   

总申请份数   总申请数量   

 

以下信息由申请单位填写 

A 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A1.声明 

我声明，本单位所填写的申请表内容及提供的有关附带资料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正确的；保证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及相关要求，并如实记录有毒化

学品来源和数量信息，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资料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联系人必须在下面空白处用黑色或蓝色签字笔手工抄写“本签署人已阅读并接受本栏声明的全部内容。”

本表才生效： 

   

联系人签名：       日期： 

A2.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A3.注册地址   

A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5.海关代码   

A6.法定代表人姓名   

A7.联系人信息 

（1）姓名及职务   

（2）身份证号码   

（3）电话   

（4）传真   

（5）电子邮件   

（6）通信地址   

（7）邮政编码   

A8.申请日期   

A9.备注   



A10.证明 

  以上数量有毒化学品全部由          （单位）生产，生产过程符合我国有关的环境排

放、清洁生产、废物处置以及相关公约要求，特此证明。 

    

生产单位：（盖章）       

证明人：         手机：  

证明人职务：       日期： 

B 部分：出口信息 

B1.化学名称 

中文化学名称   

英文化学名称   

B2.商品名称 

中文商品名称   

英文商品名称   

B3.其他名称 

中文其他名称   

英文其他名称   

B4.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登记号   

B5.商品编码   

B6.商品类别 □POPs 类 □汞 □鹿特丹公约管控类 

C 部分：以下信息栏中信息一致时，只需填写一页，信息项如有不同，需重新填写。 

C1.纯度   C2.杂质成分   

C3.出口数量   C4.申请份数   

C5.出口用途   

C6.出口报关口岸及关区代码   

C7.包装方式   C8.贸易方式   

C9.最终目的国家（地区）   

C10.外商名称   C11.合同号   

C12.总申请出口数量   

C13.总申请份数   

C14.预计出口日期   



C15.证明材料清单   

 

  注：可按以上格式附页。 

有毒化学品出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 

填 表 说 明 

 

  A 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A1.声明：联系人仔细阅读声明内容、用黑色或蓝色签字笔手工抄写双引号内文字：“本签署人已阅读

并接受本栏‘声明’的全部内容。”并签名确认。 

  A2.单位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内出口单位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并加盖公

章。 

  A3.注册地址：填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的“住所”项。 

  A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出口申请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5.海关代码：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中的“海关注册登

记编码”项。 

  A6.法定代表人姓名：填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的“法定代表人姓名”项。 

  A7.联系人信息 

  （1）姓名及职务：本份申请的联系人姓名及其担任的职位。申请单位经理级以上的正式职员。需提

交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授权文件（授权文件应注明有效期，有效期最长一年）。 

  （2）身份证号码：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中的“公民身份号码”项。 

  （3）电话：联系人的固定电话及（或）手机号码。固定电话填写格式为：区号-电话号码-分机号

码。 

  （4）传真：填写格式为：区号-传真号码-分机号码。 

  （5）电子邮件：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6）通信地址：通信地址要求写明所在省、地市、县、乡以及具体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不能填写

通信信箱号码。 

  （7）邮政编码：要求写明所在省、地市、县、乡以及具体街道和门牌所对应的邮政编码。 



  A8.申请日期：填写申请表的日期。 

  A9.备注：出口放行单的领取方式，领取方式为邮寄、自取或到付。 

  A10.证明：证明人用黑色或蓝色签字笔填写生产单位名称，并盖章确认。 

  B 部分：出口信息 

  B1.化学名称 

  中文化学名称：按《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中的名称填写。 

  英文化学名称：按美国化学文摘社名中的名称填写。 

  B2.商品名称 

  中文商品名称：申请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的中文商品名称，可填写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的中文注册商品名

称。 

  英文商品名称：申请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的英文商品名称，可填写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的英文注册商品名

称。 

  B3.其他名称 

  中文其他名称：申请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的中文其他名称，如无其他名称，请填“无”。 

  英文其他名称：申请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的英文其他名称，如无其他名称，请填“无”。 

  B4.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登记号：申请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的美国化学文摘社登记号。 

  B5.商品编码：申请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的 10 位商品编码，按海关通关系统《商品综合分类表》填写。 

  B6.商品类别：按照《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中的分类，勾选 POPs 类（受《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及其相关修正案管控的化学品）、汞、鹿特丹公约管控类（受《关于在国际

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管控的化学品）。 

  C 部分：商品的详细信息 

  C1.纯度：出口产品中该有毒化学品的百分含量。 

  C2.杂质成分：出口产品中除该有毒化学品外的其他成分。 

  C3.出口数量：每张放行单的申请数量，计量单位按报关要求填写。 

  C4.申请份数：信息项（C1-15 项）一致的放行单的申请份数。 

  C5.出口用途：有毒化学品出口的具体用途。 

  C6.出口报关口岸及关区代码：按海关关区代码表填写，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C7.包装方式：本批出口有毒化学品的包装方式，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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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贸易方式：按海关贸易方式代码表填写，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C9.最终目的国家（地区）：已知的出口货物的最终实际消费、使用或进一步加工制造国家（地

区），一张放行单只允许填写一个。 

  C10.外商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外进口商名称。 

  C11.合同号：本批有毒化学品出口合同的合同号。 

  C12.总申请出口数量：本份申请表申请的总出口数量。 

  C13.总申请份数：本份申请表申请的放行单总份数。 

  C14.预计出口日期：本批出口有毒化学品的计划出口时间，可填写时间范围。 

  C15.证明材料清单：证明符合登记条件的各类证明材料明细，包括但不仅限于符合《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或《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或《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

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各项要求的声明和证明等。 

 

  附件 3 

  进口汞的用途信息表格 

 

  申请从《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或非缔约方进口汞的企业（实际使用企业或贸易企业），除应填

写《有毒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申请表格》之外，均需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A 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A1.进口放行通知单受理号   

A2.进口企业名称 （公章） 

A3.出口企业名称   

A4.出口国家名称   

A5.出口国家是否对汞实施管制 □是 □否 

如果有，管控措施是： 

   

A6.申请进口汞的数量   

B 部分：装运信息 

B1.拟装运汞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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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拟装运日期   

B3.汞是否来源于原生汞矿开采 □是 □否 

B4.汞是否为源自氯碱厂关停产生的富余汞？□是 □否 

（由出口国主管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附后） 

C 部分：涉及企业的详细信息（进口用途） 

  申请向我国进口汞的实际使用企业或贸易企业均应填写进口汞的生产使用用途情况。 

C1.进口用途   

C2.进口汞的转移 

（实际使用企业填写） 

应确保进口的汞 100%在本企业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

移。□是 □否 

C3.进口汞的转移 

（贸易企业填写） 

应确保进口的汞 100%在明确指定的下游企业使用，不得以任何

形式进行转移。□是 □否 

（购销合同原件等证明材料原件附后） 

C4.涉及企业进口用途的详细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汞使用的工艺信息、环评信息、大气排放信息、

废水和废物的释放信息、储存和废弃的信息） 

        

（证明材料原件附后） 

提交人   日期   

 

  注：附件 3 表格应由境内申请企业填写。 

  进口汞的用途信息表格填表说明 

 

  A 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A1.进口放行通知单受理号：填写进口放行通知单（附件 1）受理号。 

  A2.进口企业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内进口单位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并加盖

公章。 

  A3.出口企业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外出口单位名称。 

  A4.出口国家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外出口国家名称。 

  A5.出口国家是否对汞实施管制：如实填写出口国家是否对汞实施了管控措施，如有管控，应填写管

控法律法规名称和具体措施内容。 



  A6.申请进口汞的数量：每张放行单的申请数量，计量单位按报关要求填写。 

  B 部分：装运信息 

  B1.拟装运汞的总量：对应受理号的放行单中申请的进口汞的总重量，计量单位按实际装运情况为

准。 

  B2.拟装运日期：对应受理号的放行单中申请的进口汞的拟装运日期。 

  B3.汞是否来源于原生汞矿开采：对应受理号的放行单中申请的进口汞是否来源于出口国或其他国家

的原生汞矿。 

  B4.汞是否为源自氯碱厂关停产生的富余汞：对应受理号的放行单中所申请的进口汞是否来源于出口

国或其他国家氯碱厂关停产生的富余汞， 不论是否，均应由出口国主管政府出具相关证明，证明材料原

件应附后。 

  C 部分：涉及企业的详细信息（进口用途） 

  C1.进口用途：对应受理号的放行单中所申请的进口汞的实际使用用途。 

  C2.进口汞的转移（实际使用企业填写）：由对应受理号的放行单中所申请的进口汞的实际使用企业

填写，应确保进口的汞 100%在本企业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 

  C3.进口汞的转移（贸易企业填写）：由对应受理号的放行单中所申请的进口汞的进口贸易企业填

写，应确保进口的汞 100%在明确指定的下游实际使用企业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 

  C4.涉及企业进口用途的详细信息：汞使用的工艺信息、环评信息、大气排放信息、废水和废物的释

放信息、储存和废弃的信息等。证明材料原件应附后。 

 

  附件 4 

  进口汞的来源信息表格 

 

  申请从《关于汞的水俣公约》非缔约方进口汞的企业，除应填写《有毒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

单申请表格》和《进口汞的用途信息表格》之外，还需填写此表，证明进口汞的来源符合《关于汞的水俣

公约》要求，并提供相关证明。从《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国家进口汞不须填写此表。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3 条第 8 款规定缔约方均不得允许从其出具书面同意的非缔约方进口汞，除非

该非缔约方已提供证明，表明汞并非来自第 3 或第 5（b）款规定不允许的来源，即：其并非来源于原生

汞矿开采或由出口非缔约方确定为源自氯碱厂关停产生的富余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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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A1.进口放行通知单受理号   

A2.进口企业名称 （公章） 

A3.申请进口汞的数量   

B 部分：进出口方基本信息 

B1.国内进口方 

（1）企业名称   

（2）通讯地址   

（3）电话   

（4）传真   

（5）电子邮件   

B2.国外出口方 

（1）企业名称   

（2）通讯地址   

（3）电话   

（4）传真   

（5）电子邮件   

C 部分：证明材料 

  依据《公约》第 3 条第 8 款，出口非缔约方政府证明本表格所述装运货物中包含的汞并非：（一）

来源于原生汞矿开采；或（二）由出口缔约方确定为源自氯碱厂关停产生的富余汞。 

C1.佐证信息清单 

     

（证明材料原件附后） 

C2 备注   

 

  注：附件 4 表格应由境内申请企业填写。 

  进口汞的来源信息表格填表说明 

 

  A 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A1.进口放行通知单受理号：填写进口放行通知单（附件 1）受理号。 

  A2.进口企业名称：有毒化学品境内进口单位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并加盖公

章。 

  A3.申请进口汞的数量：每张放行单的申请数量，计量单位按报关要求填写。 

  B 部分：进出口方基本信息 

  B1.国内进口方：填写国内进口单位的企业名称、地址、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1）企业名称：国内进口单位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 

  （2）通信地址：要求写明所在省、地市、县、乡以及具体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信信箱号

码。 

  （3）电话：联系人的固定电话及（或）手机号码。固定电话填写格式为：区号-电话号码-分机号码。 

  （4）传真： 填写格式为：区号-传真号码-分机号码。 

  （5）电子邮件： 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B2.国外出口方：填写国外出口单位的企业名称、地址、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1）企业名称：国外出口单位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 

  （2）通信地址：要求写明所在省、地市、县、乡以及具体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信信箱号

码。 

  （3）电话：联系人的固定电话及（或）手机号码。固定电话填写格式为：区号-电话号码-分机号码。 

  （4）传真：填写格式为：区号-传真号码-分机号码。 

  （5）电子邮件：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C 部分：证明材料 

  C1.佐证信息清单：由申请单位提供佐证材料，证明出口的汞并非：（一）来源于原生汞矿开采；或（二）

由出口缔约方确定为源自氯碱厂关停产生的富余汞。证明材料原件应附后。 

  C2.备注：其他需要特殊说明的问题。 


